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干部选举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学生干部队伍的建设管理，

增强学生会成员选拔的透明度，通过公开招纳、公开竞选的

方式，吸纳勤思善学有理想的优秀学生骨干充实学生会组织

力量。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学生干部包括院学生会和各二级

学院学生会主席团成员、学生会工作部门部长、副部长、学

生干事。 

第三条 学生干部是学院各项工作在学生中的组织者、

协调者和执行者，是联系学院和学生群体的桥梁纽带。 

 

第二章 学生干部任职条件 

第四条 政治坚定。政治面貌为共产党员（含预备党员）

或共青团员，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坚决执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有较强的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 

第五条 品行端正。诚实谦虚、公正公平、崇尚科学、

反对迷信，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学院各项规章制度，无违

纪行为。 

第六条 成绩优异。学习成绩综合排名在本专业前 30%

以内，且无课业不及格现象。 



第七条 能力较强。具备一定的领导、组织、协调能力

和创新、实干、奉献精神，能够胜任本职工作。 

第八条 作风扎实。公道正派，群众基础较好，服务意

识强烈，热爱学生工作，热心为青年学生服务，志做青年学

生的知心朋友。 

 

第三章 学生干部选拔原则 

 

第九条 民主集中制原则。 

第十条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 

第十一条 同学公认、注重实绩原则。 

第十二条 公平、公开、公正，平等竞争择优原则。 

 

第四章 学生干部选拔办法 

 

第十三条 学生会主席团成员选拔办法 

（一）学生会主席团候选人经各班级和二级学院推荐后，

由学生代表大会提名、选举产生。 

（二）主席团候选人经过笔试、面试、考察评议三轮选

拔程序后产生拟任人选： 

1.笔试。由学生会组织部负责，主要考察候选人政治理

论、团学知识、学生干部胜任能力。 

2.面试。由院团委、学生工作部、学生会现任主席团成



员组成面试组，通过结构化面试和情景模拟方式考察候选人

政治素养、入会动机、组织领导和沟通协调能力。 

3.考察评议。由院团委、学生工作部组成评议组对通过

笔试、面试人员进行岗位胜任能力评议。 

4.候选人最终成绩按笔试、面试、评议综合成绩得出。 

第十四条 学生会工作部门负责人选拔办法 

（一）学生会工作部门负责人（部长、副部长）由班级、

二级学院学生会、院学生会现任部门负责人推荐后，经学生

代表大会提名、选举产生。 

（二）部门负责人经笔试、面试、考察评议后产生拟任

人选： 

1.笔试。由学生会组织部负责，主要考察候选人政治理

论、团学知识、学生干部胜任能力。 

2.面试。由学生会现任主席团成员、部门负责人和学生

干事代表组成面试组，采取“结构化面试+情景模拟”方式

进行，着重考察候选人政治素养、入会动机、组织领导和沟

通协调能力。 

3.考察评议。由院团委和学生工作部组成评议组对候选

人进行岗位胜任能力评议。 

4.候选人最终成绩按笔试、面试、评议综合成绩得出。 

第十五条 学生干事选拔办法 

（一）学生干事候选人通过学生会招新报名成为岗位候

选人。 



（二）学生干事候选人经过部门筛选、笔试、面试后产

生拟任人选： 

1.部门筛选。各部门负责人和优秀学生干事按照岗位要

求对招新报名人员资料进行筛选。 

2.笔试。通过筛选人员参加学生会统一笔试。笔试由学

生会组织部负责，主要考察候选人政治理论、团学知识、学

生干部胜任能力。 

3.面试。由学生会各部门负责人、优秀学生干事组成面

试组对通过笔试的人员进行面试，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

情景模拟”方式进行，着重考察候选人政治素养、入会动机、

沟通协调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 

4. 候选人最终成绩按笔试、面试综合成绩得出。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七条 各二级学院学生会可参照本制度结合各学院

实际制定有关选拔制度，但不得与本制度相抵触。 

第十八条 本制度由共青团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委员

会负责解释，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时修改调整。 


